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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優秀學生出國交換獎學金辦法草案 

110年 9月 15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培養及拓展本校學生之

國際視野，且吸引優秀學生就讀本校，設立此獎學金鼓勵各學院選派優秀學生出國

交換。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不含專班學生與在職生。 

二、具本校交換學生資格，出國交換至少一學期且修讀學分者。 

三、本校校級及各學院與國外知名大學簽訂之交換學生計畫下之選派生。 

四、赴亞洲地區者，大學部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全班或系前 50%（含）；其餘地區

者，大學部學生在校成績平均達全班或系前 20%（含）。研究所學生累計在校成

績平均積分達 3.7者。 

第三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由國際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學生： 

       一、赴亞洲地區者：每人補助出國一學年新臺幣 15萬元、一學期新臺幣 10萬元為

上限。 

       二、赴其他地區者：每人補助出國一學年新臺幣 20萬元、一學期新臺幣 12萬元為

上限。 

實際補助金額與名額，得依當年度預算審核調整。 

第四條 申請截止時間 

       秋季班於每年 3月 10日前，春季班於每年 10月 31日前截止。 

 實際申請截止日期，以國際事務處網站公告之日期為準。 

第五條 申請資料 

       一、申請表 

       二、中文歷年成績單（含英語授課課程列表；等第制；大學部需含排名） 

       三、中文在學證明書 

       四、中文研修計畫（含擬修課列表） 

       五、中文自傳 

       六、語言能力成績證明 

       七、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第六條 語言能力規定 

       一、英語能力：托福 iBT成績達 83分或雅思（IELTS）成績達 6分或通過全民英檢

（GEPT）中高級複試或多益（TOEIC）測驗各項成績符合以下標準：聽力 400、

閱讀 385、口說 150、寫作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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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往非英語系國家者，可提供其他語言能力證明代替上述英語能力證明：若申

請學校有非英語之語言能力規定，則依對方學校規定辦理。 

       三、申請時得檢附其他所申請國家語言能力相關證明文件。 

第七條 相關規定 

一、本獎學金由本校國際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查。 

二、為鼓勵各學院積極推動學生赴國外知名大學交換，各院系得自行核定獎學金，

獲院系獎學金者，將優先核發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 

三、獲獎生於出國前應檢具領據辦理獎學金發放事宜，並繳交護照影本、簽證影

本、機票影本及獎學金合約書供本校國際事務處存參。獎學金應於原核定交換

學期出國前辦理核銷，不得延用。 

四、獎學金採一次性發放：獲獎學生、法定代理人及連帶保證人，須於出國一個月

前完成與本校簽訂行政契約程序，並遵守契約之約定，始得領取本獎學金。 

五、曾獲此獎學金但無故放棄資格者，不得再提出申請。 

六、學生於同一學位在校期間由本辦法補助出國獎學金，以補助一次為限。獲得教

育部獎學金及其他國內獎學金者，不得申請本項獎學金（系所獎學金配合款不

在此限）。如已申請到提供獎學金之交換學校者，亦不得申請本獎學金。 

七、獲獎學生若未遵守原同意之交換期間而提早回國，須按實際修課期間比例歸還

獎學金。因不可抗拒之因素提早回國者採個案審查。 

八、獲獎學生赴國外交換該學期，應保有學校學籍，並履行返國完成原攻讀學位義

務，如有休學、退學、申請提前畢業、不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須歸還全額獎

學金，若交換校因此追討學費，學生應自行負擔。 

九、獲獎生出國交換期滿須依原出國身份返校報到，不得於國外修業期間要求直升

所交換學校之研究所或轉為雙聯學位學生，違反者須歸還全額獎學金。 

十、獲獎學生於國外修業期間應盡力維持學業表現，若交換期間之國外修課有一門

不通過，學生須返還獎學金之 50%；若兩門(含)以上不通過，或未修足最低應

修課程數，則須返還全額獎學金。 

第八條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